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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数据产品 质量评价通用要求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与起草单位 

2025年 10月 5日，国家标准委以国标委发〔2025〕52号文

发布《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九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

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，正式批准国家标准计划项目：

数据产品描述要求，编号为 20255403-T-907。2025 年 10 月 11

日，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609，以下简称全国数

标委）印发《关于下达 11 项数据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

知》（全国数标委秘〔2025〕25 号）。该项目由国家数据局提

出、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该标准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数据发展研究

院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信息通信

研究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清华四川

能源互联网研究院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、国家能源投资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、中石油西南油气田、暨

南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、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、广州数据

交易所有限公司、广州信安数据有限公司、广州芳禾数据有限公

司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、中国电子数据产业集团有

限公司、数字郑州、观安信息、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华

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、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中国信息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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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北京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、北京数字理政规划设计研究院、

商业信用中心、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、

南京银行、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广州网盈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、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、国网四川省

电力公司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、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、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成都飞机

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等

单位起草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人分工 

王晨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）、陈彬（中国南方电网

有限责任公司）负责各阶段的整体进度把控及内容审核。 

宋亮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），禤亮（中国南方电网

有限责任公司），张群、王为中、李冰、汪睿棋（中国电子技术

标准化研究院），穆帅先、任博忱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

究所），刘天成（北京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），郭远洋、曾新

科（北京数字理政规划设计研究院），孙丽（农业农村部大数据

发展中心），张智超、杜潇霖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），负责数据

产品质量评价体系章节的设计及内容编撰。 

杨秋勇、李学武、董贇、游绍华、李文科、陈诗、麦竣朗、

杨春、柴雁欣、马一宁、罗育林、萧展辉、杨光、张世良、陈开

杰、郭彦楠、曹熙，林荣政，王敏，汤平瑜（中国南方电网有限

责任公司）,白玉真、杨靖世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），王宏志、

丁小欧（哈尔滨工业大学），崔瑞媛、胡清源（中移动信息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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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），翁健、杨安家（暨南大学），李晖、赵兴文（西安

电子科技大学），刘国庆（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），王全胜、

邓水平（广州信安数据有限公司），张昊天、曾立波（广州芳禾

数据有限公司），袁庆然、周艺（广州网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），

李迎、张亚欣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），唐飞、

毛伟凯（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负责数据产品质量通

用性评价方法章节的设计及内容编撰。 

徐欢（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）负责标准阶段性文字的

审核。 

杨旭、李晓洋（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），崔博洋、

王少锋（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），王岩、顾延甲（中国电子数

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），严宇平、梁维铿、张茵翠（广东电网有

限责任公司），高翔、郑彬彬（广州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），郑

丹辉（数字郑州），王文君（观安信息），王一华、冯四凤（浙

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），魏丽丽（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），

李红、韩金丽（中国信息协会），吴蓉蓉（南京银行），刘爽、

葛振兴（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），刘晓天、孙韵、

王佳（中石油西南油气田），李赋欣、龚燕（国网四川省电力公

司），舒意、殷晋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），杨吉飞、刘翔锋、欧

阳森山（成都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）负责在各领域数

据产品质量评价试验验证工作以及在试验验证过程中的必要保

障。 

（三）制定背景及意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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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产品是数据资源转换为生产力、激发创新驱动的重要载

体。目前，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，主要研究成果集

中在数据治理、大数据管理等领域，针对数据产品这一具有独立

交付、可复用、可交易属性的评价对象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。

在数据产品质量评价的过程中，对于数据产品质量的评价方法、

指标体系方面尚未形成共识，不同组织在数据产品质量评价方

法、评价结果可比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制约了数据

产品的规范化生产与高效流通。在数据流通和交易实践中，“质

量难评估、价值难量化、信任难建立”等关键问题突出，亟需通

过统一标准加以规范和引导。 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于 2020 年 4月印发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

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探索完善数据

要素产权、定价、流通、交易、使用、治理和安全等政策与标准

体系；2022 年 12 月发布的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

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，进一步系统部署数据基

础制度建设任务，强调要以数据质量为基础，推动数据资源高质

量供给和高效流通；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以及《“数

据要素×”三年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 年）》等文件持续强化数

据要素在赋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。这一系

列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数据治理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

系、推进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和合规高效流通，为数据产品质量

评价标准制修订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内在驱动力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数据局、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于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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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月 25 日联合印发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，明确提

出构建国家数据标准体系的目标框架，涵盖数据资源、数据技术、

数据流通等多个维度，为数据质量评价、数据产品规范化、数据

流通交易等关键环节提供制度支撑。该指南指出通过统一标准体

系提高数据“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、保安全”的能力，其中

数据产品质量评价是支撑数据产品上架流通、交付验收和合规监

管的关键基础环节。 

从实践和应用需求看，随着各地数据交易机构、行业数据平

台和数据服务市场快速发展，数据产品在交易流通、共享复用和

场景应用中的规模不断扩大，但在实际操作中普遍面临质量评价

依据不统一、质量分级和验收标准缺失、质量争议难以裁判等问

题，直接影响数据产品定价机制、交易效率和市场信任基础。同

时，人工智能、大模型训练和智能决策等新型应用对数据产品质

量提出了更高、更复杂的要求，亟需建立可操作、可扩展的通用

质量评价框架加以支撑。本标准通过提出数据产品质量评价的通

用要求，为数据产品开发、交易、应用和监管提供统一规范，具

有广泛而迫切的实践应用需求。 

（四）起草过程 

2025年 10月，国家标准计划下达后，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

责任公司牵头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，成立《数据产品 质量评价

通用要求》标准起草组，开展调研和内部讨论，启动标准编制工

作,确定标准编制思路。 

2025年 12月，形成标准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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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1月，组织专家研讨会，对标准内容全面修订。 

2026 年 2 月至 3 月，标准立项后组织标准讨论会，针对草

案内容讨论和修订。 

2026年 3月，参加标准内审会，针对内审专家提出的建议，

对草案内容讨论和修订。 

2026 年 3 月，工作组开展内部研讨，对草案内容进行进一

步讨论和修订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遵循“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、通用

性与开放性相结合、前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”的总体原则，稳步

推进标准研制工作。 

（1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原则 

在系统梳理数据质量管理、数据产品定义及质量评价相关理

论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数据交易平台、数据服务机构和行业企业

在数据产品开发、交付和应用中的实际经验，对数据产品质量评

价的框架、内容和方法进行总结提炼。 

（2）通用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原则 

充分考虑不同行业、不同组织在数据产品类型、业务场景和

质量管理能力方面的差异，对数据产品质量评价要求进行抽象和

归纳，形成通用的评价框架和基本要求，为组织在具体实施过程

中结合自身业务特点、技术条件和应用需求进行扩展和细化预留

空间，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扩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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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前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原则 

紧密跟踪人工智能、大模型训练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新

技术、新模式发展趋势，将数据产品在智能化应用、复用能力和

价值实现等方面的质量要求纳入评价视角，在保证标准可落地实

施的前提下，提升标准对未来数据产品应用场景的适应能力。 

（二）编制依据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借鉴了《ISO 9000（GB/T 

19000） 质量管理体系》《ISO 8000（GB/T 42381）数据质量》

《ISO/IEC 25000（GB/T 25000）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

量要求和评价（SQuaRE）》《ISO/IEC 5259-2:2024 Artificial 

intelligence — Data quality for analy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

(ML）》等相关国际标准，《GB/T 36344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

价指标》《YD/T 4522-2023 面向机器学习的电信数据规范 数据

质量》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以及《DB31/T 1523-2024 公

共数据质量评价要求》等相关地方标准。在数据要素流通和应用

层面，结合数据交易平台、数据服务机构和行业实践中形成的质

量管理经验，对现有数据质量评价方法进行了扩展和重构，使其

适用于“数据产品”这一更具商品属性和服务属性的对象。 

（三）主要内容 

本标准围绕数据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需求，给出了数据

产品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、评价框架、评价维度及实施要求，明

确了数据产品质量评价的对象、内容和方法，形成了统一、可操

作的数据产品质量评价通用规范。标准从数据产品形成和使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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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出发，构建了覆盖数据产品“数据—产品—使用—流通”的质量

评价框架，重点对数据产品的原料数据质量、产品质量、使用质

量、交易流通质量等方面提出评价要求。通过对数据产品质量模

型，数据质量评价方法、数据产品评价过程的系统规定，本标准

为各类组织开展数据产品质量评价活动提供了依据。 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 

标准起草组选取能源行业数据产品、AI 训练数据产品等典

型数据产品，联合来自电力、石油、金融、互联网、制造业、科

研等多个行业多家试点单位开展试验验证。验证范围覆盖数据提

供方、数据需求方、第三方评估机构及数据交易平台等多主体；

验证内容确保指标可操作性、评价结果一致性、方法适用性；验

证结果确保各维度指标数据采集成功率及不同主体使用本标准

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均符合项目要求，能够有效识别数据产品质量

缺陷，满足交易流通与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，验证结论表明标准

技术内容科学可行。 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为自主制定，未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。相较于

ISO 8000系列、ISO/IEC 25000系列等国际标准主要关注原始数

据的技术质量，本标准聚焦“数据产品”这一流通形态，创新性地

构建了涵盖数据质量、产品质量、使用质量和流通质量的四维评

价体系，并引入面向 AI 应用的扩展质量指标，填补了国际上在

数据要素市场化场景下产品质量评价的空白。 

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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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

通过开展数据产品质量评价通用要求标准的编制工作，有助

于各组织明确数据产品质量评价的方法和要求，为其开展数据产

品质量评价活动提供参考，能够有效规范数据产品质量评价过

程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。 

六、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

本标准为自主制定，未采用或引用任何国际或国外标准。在

起草过程中，编制组对 ISO 8000系列、ISO/IEC 25000系列等国

际数据质量相关标准进行了系统研究，但鉴于现有国际标准主要

面向通用数据或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质量评价，缺乏针对“数据产

品”作为可交易、可流通要素的全生命周期质量要求，难以满足

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数据资产化管理的实际需求。因此，

本标准聚焦数据产品的商品属性与应用场景构建数据产品质量

评价体系。 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

保护法》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与《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

指标（GB/T 36344）》等相关国家推荐性标准保持协调一致，并

与《数据二十条》《“数据要素×”三年行动计划》等政策文件精

神保持协调一致。标准中关于数据产品权属、分级分类、安全合

规、质量描述等内容，均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相关法规无冲

突，且在术语定义、质量维度、评价方法等方面与现有标准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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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衔接，避免重复或矛盾，确保了良好的协调性和可实施性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九、涉及知识产权或专利的情况说明 

该标准未涉及到知识产权情况。 

十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 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标准报批阶段及正式发布 6个

月后，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。 

十一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为有效贯彻实施《数据产品质量评价通用要求》国家标准，

建议采取以下措施。 

组织措施方面，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国家数据局等

主管部门统筹推进标准宣贯工作，支持行业协会、数据交易所、

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开展标准解读、专题培训和试点示范。 

技术措施方面，鼓励研发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数据产品质量评

估工具、测试平台和验证机制，推动标准在数据产品登记、挂牌

交易、质量评级、AI训练数据供给等关键场景中的落地应用。 

过渡办法方面，建议设置 6个月的过渡期，引导数据提供方、

交易平台和使用方在此期间开展自查自评，逐步完善标准规范。 

实施日期建议定为发布之日起 6个月后，以确保各方有充分

时间完成技术适配与制度调整，保障标准平稳、有序、高效落地。 

十二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为首次针对“数据产品”提出的质量评价通用要求，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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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新制定国家标准，不直接替代或废止任何现行国家标准。 

十三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

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，并填写了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。
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商品要素

自由流动等情况，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、生产经营行为造成

不利影响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规定的情况，符合

公平竞争审查标准。 

十四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标准征求意见稿附录 B为数据产品质量评价示例，因评价过

程方法和数据产品质量模型还处于征求意见阶段，故暂未列出，

计划在送审稿阶段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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